附件1
专题4、GZL-C04 支持首次示范推广应用—集成
电路申报材料

（一）《2025年度浦东新区集成电路产业首次示范推广应用专项申请表》（见“附件4.1”）；
（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提供第三方评估证明或企业自评报告（评估报告需包括2021年第9号公告或发改高技〔2024〕351号文附件中的相关留存备查资料）；
（三）企业提供有关产品符合实现功能或性能重大突破的相关产品的证明文件，包括第三方测试报告、用户报告及其他证明材料等；
（四）企业提供的产品需获得相关自主知识产权；
（五）2024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包括审计报告正文（需有会计师事务所盖章和注册会计师签字）、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或损益表、现金流量表）、报表附注；
（六）相关产品销售合同、财务凭证、发票等相关材料复印件（需标注与原件一致）；
（七）首轮流片的工程流片合同、财务凭证、发票以及相对应的布图登记证书等相关材料复印件（需标注与原件一致）；
（八）首次示范推广应用情况说明（产品市场背景、产品功能性能描述、技术来源、技术水平、产品主要竞争对手情况等）（见“附件4.2”）；
（九）申请本资助的项目产品未获得其他财政资金支持的承诺书及公司近两年获得财政资金支持的所有项目情况说明（见“附件4.3、附件4.4”）；
（十）申报单位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十一）其他需要补充的相关材料。
附件4.1（系统填写）
2025年度浦东新区集成电路产业首次示范推广应用专项申请表
	1、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人
	

	联系地址
	
	税务登记区
	
	联系电话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信息重要，请确保准确无误）

	2、企业上年度财务信息

	
	
	销售收入（万元）*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利润总额（万元）*
	
	应缴税金（万元）*
	

	从业人员数
	
	研发人员数
	
	研发经费
	

	3、产品信息（按年度排序）

	芯片产品名称1（可扩展）
	
	专利号/布图设计登记号
	

	专利/布图设计登记和产品的关系
	

	产品负责人
	
	产品负责人联系方式
	

	芯片产品名称2
	
	专利号/布图设计登记号
	

	专利号/布图设计登记和产品的关系
	

	产品负责人
	
	产品负责人联系方式
	

	芯片应用领域
	□消费电子  □网络通信  □计算机  □汽车电子  □工业控制  
□其他                                                                         

	4、用户单位信息

	用户单位基本信息表（可扩展）
	用户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主营业务
	

	
	合同签订时间
	
	发票金额
	

	发票金额总计（万元）：
	

	5、申请企业真实性承诺

	本企业郑重承诺：此次申请情况及提交的申请材料内容和所附材料均真实、合法、有效，本公司对此负责！若存在弄虚作假，本公司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特此声明
单位名称（公章）：                   
公司法人签字：                                                                                                            日期：                   

	片区管理局、镇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日期：

	区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日期：


芯片应用领域：（1）消费电子包括白色家电、黑色家电、小家电、电子消费产品；（2）网络通信包括无线通讯基站、无线通讯传输、无线通讯终端（手机等）、有线通讯接入网、有线通讯IP交换、有线通讯终端（传真机、座机等）；（3）计算机包括主机（台式机、笔记本）、外设（键鼠、显示器、U盘、打印机等）、多功能设备（复印机、扫描仪等）、智能卡、移动硬盘、数据中心存储；（4）汽车电子包括车身电子、汽车电子后装市场；（5）工业控制包括轨道交通、智能医疗、机器人、机床、智能电表、ATM机、POS机、视频监控；（6）其他
附件4.2（上传附件）
首次示范推广应用情况说明
	1、企业基本情况（包括企业基本概况、财务情况、整体研发水平等）：
2、产品情况说明（市场背景、功能性能描述、技术来源、技术水平、主要竞争对手情况等）：
（可附页）


附件4.3（上传附件）
承  诺  书
浦东新区科经委：
我公司（单位）郑重承诺，按照《浦东新区促进重点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浦府规〔2022〕5号）的通知规定，我公司（单位）向贵委申请资助的（项目及产品名称）之前未获得过上海市和浦东新区各级财政资金资助。若发现我公司（单位）违反上述承诺，贵委有权终止相关资助，并追回全部已拨付资金。
特此承诺。
       承诺单位（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注意：括号里的内容请如实补充完整，请勿遗漏。

附件4.4（上传附件）
获得财政资金支持的所有项目及产品情况说明
（2023年-2024年）
金额：万元
	序号
	项目或产品名称
	批准年度
	获得金额
	财政专项名称
	立项委办局

	
	
	
	
	
	

	
	
	
	
	
	

	
	
	
	
	
	


